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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败诉 承担“天价”案件受理费

一场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

“天价”案件受理费何来？

据《公益时报》获得的判决
书显示，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 在案涉地块环境
污染损害修复工作已由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区政府依法组织开
展， 环境污染风险已得到有效
控制， 两家公益组织作为原告
提起公益诉讼维护社会环境公
共利益的诉讼目的已在逐步实
现， 因此，“对两原告提出判令
三被告消除危险或赔偿环境修
复费用、 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不予支持”。

根据判决， 案件受理费
1891800 元由两原告自然之友、
绿发会共同负担。 如此之高的
案件受理费究竟是怎样计算出
来的？

据相关专家解释，每一个诉
讼案件至少有一个诉讼标的，即
原告在诉状中所主张的具体金
额，这也是法院据以收取案件受
理费的依据。

而据 2007 年 4 月 1 日由国
务院发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第三章第十三条显示，财产
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
价额， 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

交纳：
1.不超过 1 万元的，每件交

纳 50 元；
2. 超过 1 万元至 10 万元的

部分，按照 2.5%交纳；
3.超过 10 万元至 20 万元的

部分，按照 2%交纳；
4.超过 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

部分，按照 1.5%交纳；
5. 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

的部分，按照 1%交纳；
6.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

的部分，按照 0.9%交纳；
7.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

的部分，按照 0.8%交纳；
8. 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

元的部分，按照 0.7%交纳；
9.超过 1000 万元至 2000 万

元的部分，按照 0.6%交纳；
10. 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

按照 0.5%交纳。
由此，按照该案判决书显示

的 189.18 万元案件受理费用作
反推，原告所主张的具体金额在
3.7 亿元人民币以上。

备受关注的“常州毒地”

2016 年 1 月 13 日， 江苏省
常州市外国语学校学生家长向
媒体反映，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

该校多名学生皮肤出现过敏、咳
嗽、流鼻血、呕吐、口腔溃疡等不
良反应，怀疑与学校正北侧一块
正在进行土壤修复施工的土地
有关， 该地块在 2010 年之前是
由三家化工企业在经营生产。

2016 年 4 月，媒体调查报道
发布，江苏省常州市外国语学校
因临近化工厂旧址，近 500 名学
生患病，个别学生更被查出淋巴
癌、白血病等危疾，学校地下水
有毒物超标近数千或上万倍不
等。

2016 年 8 月，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专项督导组、环保部和
江苏省政府调查组、国家卫计委
和江苏省卫计委医疗卫生专家
组进行了 3 个多月的调查。

2016 年 8 月 26 日晚 8 时 51
分，江苏省常州市政府新闻办官
方微博全文刊发该校污染事件
调查结果。

根据对挥发性有机物的检
测结果显示，常州市外国语学校
校园“与青枫公园空气状况无明
显差异”； 土壤和地下水均未检
出氯苯类、四氯化碳、农药类等
污染物， 表明校园未受化工污
染。 学校卫生、饮用水符合国家
标准，食品卫生符合要求。 通报
又指，化工企业场地附近居民健
康与常州市其他地区的水平没
明显差异，常外部分学生出现甲
状腺结节“成因不明”，但甲状腺
结节近年来在一般人群中检出
率有大幅增高趋势。

调查组发现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化工企业场地的前期修复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未建设密
闭大棚及配套废气收集设备、日
常监管不足、学校未经竣工环保
验收违规投入使用等。

对此，江苏省常州市已对 10
名干部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对
事发地新北区政府给予通报批
评，并责成其加强监管化工企业
场地修复过程，尽快将其建成生
态公园，确保达到治理要求。

两组织决定起诉

2016 年 4 月 29 日上午，“自
然之友”、“中国绿发会” 正式向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
交了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材料，针
对常州市常隆地块场地污染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江
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
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华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原称“常州市华
达化工厂”） 等三家企业消除其
原厂址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
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同时
在国家级、江苏省级和常州市级
媒体上向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
原告因本诉讼支出的污染检测
检验费、评估鉴定费用、律师费、
差旅费、调查取证费、专家咨询
费、案件受理费等。

三被告原厂址位于江苏省
常州市通江中路与辽河路交叉
路口西北角， 占地面积约 26 万
平方米。 上述被告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严重污染了原厂址常隆地
块，后虽搬离、却均未对该污染
场地进行妥善修复。

2016 年 5 月 20 日， 原告环
保社会组织“自然之友”收到江
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
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通知称，自
然之友诉常州市常隆地块污染
环境公益诉讼纠纷一案 5 月 16
日已经立案。 原告请求法院判江
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等三被告
消除其原厂址污染物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
费用。

修复责任主体在谁？

根据《公益时报》记者获得
的判决书信息显示，本案争议焦
点为，早已撤走的案涉企业是否
还需承担环境修复责任？

判决书显示， 案涉地块上

的生产企业亦经历国有、 集体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股权转让、
中外合资等复杂变迁。 在此期
间， 有关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
律法规逐步完善， 企业环境保
护法律责任逐步严格， 防治污
染的技术手段逐步发展。 案涉
地块环境污染系数十年来化工
生产积累叠加造成， 但两原告
未提交可以清晰界定三被告与
改制前各个阶段生产企业各自
应当承担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范围、责任形成、责任份额以及
责任金额的证据。

综上， 在案涉地块环境污
染损害修复工作已由江苏省常
州市新北区政府依法组织开
展， 环境污染风险已得到有效
控制，后续的环境污染监测、环
境修复工作仍然正在实施的情
况下， 两原告提起本案公益诉
讼维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诉
讼目的已在逐步实现，因此，对
两原告提出的判令三被告消除
危险或赔偿环境修复费用、赔
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本院依法
不予支持。

在公益组织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起诉前， 案涉地块企业属
性经历多次变迁， 现已撤出此
地， 而该地块也早已被国家回
收， 现正由当地政府在进行土
地修复。 而庭审中，常隆公司、
常宇公司、 华达公司三家被告
化工公司共同辩称， 自己并不
是案涉地块土壤污染治理、修
复的责任主体。

对此，自然之友环保法律项
目负责人葛枫表示：“这种判决
理由依据不充分，正在着手准备
上诉。 ”

“这种判决不能被认可。 ”葛
枫说，“案涉企业土地虽然被国
家回收， 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污染场地修复的责任主体并没
有转移，仍然应该由污染者三家
化工企业承担修复责任。 ”

（下转 09 版）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17 年 1 月 25 日上午，被媒体称为“常州毒地”案的环境公益
诉讼案宣判———根据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
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和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两个环保组织
败诉，两组织须承担 189.18 万元的案件受理费。

对此， 自然之友环保法律项目负责人葛枫表示：“这种判决理由
依据不充分，正在着手准备上诉。 ”

环境公益诉讼属于新事物，环保组织败诉也属正常 ，但民间组
织被判赔承担 189.18 万的“天价”诉讼费用，的确有些灼人眼球。 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2014 年 9 月，公益组织“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
起诉当地百隆 、红枫 、吉利 3 家陶瓷企业排污 ，双方达成庭前调解
协议 ，本该原 、被告双方对半的诉讼费用 ，原告方获得法院 “优待 ”
被免缴。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三十条这样写道：加强社会监
督、推进信息公开、推动公益诉讼。但面对如此高的诉讼成本，民间组
织今后会否在拾起法律武器捍卫公众环境利益的那一刻就打起了
“退堂鼓”？

自然之友提供的案件判决书


